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學生獎勵辦法 
經 98 學年度 99.06.02 資管系第七次系務會議訂定 

 

一、為鼓勵本系優秀學生入學及學生追求學業卓越，特訂定本辦法。 

二、獎勵方式： 

    (一)鼓勵學士班就讀碩士班獎學金 

        1.資格：本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畢業成績為全班前 10%且品德良好之學生，

報考就讀本系碩士班者。若已領取本校「碩士班成績優異新生入學獎學金」、

「鼓勵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就讀碩士班獎學金」者不得重複領取，若於獎勵

期間休學者需退回原獎助款項。 

        2.申請辦法：由系辦公室主動通知並公告。    

 

    (二)碩士班新生獎學金 

        1.資格：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為甄試前三名或考試入學正取前三名者且品德良

好之學生。若已領取本校「碩士班成績優異新生入學獎學金」、「鼓勵學士

班成績優異學生就讀碩士班獎學金」者不得重複領取，若於獎勵期間休學者

需退回原獎助款項。 

        2.申請辦法：由系辦公室主動通知並公告。    

 

    (三)補助參與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1.資格：本系學生以本系名義出國發表論文者，應先向國科會申請補助，不足

或未獲補助者可提出申請，一人一學年以一次為限，一篇論文限一人提出申

請。 

        2.獎勵方式及名額：原則以亞洲地區補助新台幣 6,000元為上限，非亞洲地區

補助新台幣 12,000元為上限，補助金額得視當年預算及支出狀況調整。 

        3.申請辦法：請於向國科會申請補助時(大學生請於會議開始 6 週前)一併向系

辦公室提出申請。   

 

(四)獎勵學生通過英語檢定 

1.資格：自 99 學年度起，參加英文檢定考試，成績達標準以上，分等級給予獎

金，每人每次成績限給一種獎勵，且每類等級限領一次獎金。 

2.獎勵方式及名額：成績達 CEF之 B2 高階級（相當於 TOEIC 成績 750 分）以

上，給予新台幣 2,000元；成績達 CEF之 C1高階級（相當於 TOEIC 成績

880分）以上，給予新台幣 3,000元：成績達 CEF之 C2高階級（相當於 TOEIC

成績 950分）以上，給予新台幣 5,000 元。 

3.申請辦法：請學生持英文檢定成績正本及郵局存金簿封面影本向系辦公室提

出申請。 

三、獎助學金之經費來源為：(一)募款基金指定項目；(二)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三)

推廣部與各承辦院中心系所暨所屬單位共同開設推廣教育課程業務發展基金。 

四、各獎助學金之獎勵方式及名額：於每學年第一次系務會議或系務發展會議中議定下

個學年度第一項及第二項獎學金經費總額、分配方式及名額，並分配該學年度補助

參與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補助預算總額。 

 

五、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請院長及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